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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事制裁手段依法惩治危害金融安全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延安

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基石，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破坏金融安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对金融的管理秩序，会直接侵犯到投资者的利益，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不利因素。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天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肖建华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案，就是严重破坏金融安全、侵犯投资者利益的重大案件，涉案资金数额巨大，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金融风险，社会危害极为严重。

从案件事实看，明天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肖建华，采用“隐形加分散”的规避手段，大量设立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通过分散持股、层层控股、隐名控股多家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而操控这些金融机构违规发售理财产品等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并利用相同手段操控商业银行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及其他委托的财产，操控保险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相应地，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此外，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他人行贿数亿元。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从事的金融犯罪活动比较复杂，且带有很强的迷惑性，其控制各类金融机构的方式也比较隐蔽，不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操控行为最终是为了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实施的犯罪行为类型与其操控的金融机构及业务类型相关，相应地涉及三种不同类型的金融犯罪。

一是，通过控制金融机构以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理财产品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这类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该罪具有非法性、公开性、不特定性等特征。就本案而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所控制的公司都是具有从事金融活动资格的机构，因而判断是否具有非法性是认定构成本罪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对“非法性”的规定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根据这一规定，即便是依法成立的金融机构也可能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利用其地位与条件实施非法吸收资金的情况。就本案而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控制金融机构进行非法集资，也是利用这些金融机构的合法身份进行，但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例如，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指令保险公司违反原保监会相关通知和保险法的规定，超出发售比例和销售规模，突破许可的销售期限和利率发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这种情形即实质性地违反了相应的行政规制；再如，明天控股以无实际经营业务的载体公司分别作为融资和担保主体，并制作虚假的财务报表，指令信托投资公司包装成信托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这种行为也实质性地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具有非法性。正是由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实施的行为具有非法性，而募集资金用途不当，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投资风险，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二是，通过控制银行将其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转移至明天控股的载体公司账户，进而由明天控股统一调配使用。该行为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第185条之一第1款）。该罪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是典型的背信犯罪，而金融机构实施这类行为会对客户资金带来重大风险，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就本案而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控制并指令涉案银行对虚假融资项目不进行实质审核，通过多种方式将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转移至载体公司账户，进而由明天控股统一调配使用。由于行为主体将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转移占有，违背了银行与客户的约定用途，导致客户资金和财产的风险大为增加，最终造成大量本金无法归还的后果。

三是，通过控制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转移至载体公司，由明天控股统一调配使用。该行为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刑法第185条之一第2款）。该罪是指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管理机构，以及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行为。该罪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规定在同一法条当中，但构成要件存在较大差异，最为重要的差别在于，后者的构成要件中包含了“违背受托义务”的规定，进言之，行为主体违背受托义务，是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前者而言，并不要求行为主体违反受托义务。就本案而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采取分散股权、隐名控股等手段，通过载体公司入股并实际控制多个保险公司，然后指令保险公司违反规定将保险资金转移至载体公司，并由明天控股统一调配使用。这种做法极大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资金风险，也间接地影响到被保险人的财产利益。

本案中，明天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肖建华所采取聚集“天量”资金的方式非常隐蔽，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各类金融机构采取不同金融活动聚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进行控制支配。由于具体行为样式不同，相应地构成不同的犯罪，应当予以数罪并罚。全面剖析本案，厘清其行为方式，审视其危害后果，可以发现当前金融市场及金融活动存在的诸多问题。亡羊补牢，未为迟晚，金融机构的合规经营是完善金融机构管理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方式促使金融机构健全内部制度和机制，从源头上解决风险问题，才能为金融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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